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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吴小姐被董事长拖进办公室，被
单位的摄像头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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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湾公安分局给记者发来的材料称，接警后，
对吴小姐和张某及吴小姐的男友韦某等人进行了
询问，2008年 9月份吴小姐与公司董事长张某发
生性关系，至今已有两年时间，期间发生性关系超
过十次。

吴小姐认为每次性行为都不是自愿的，而被
控告人张某则坚称其都是自愿的。警方认为不予
立案的理由是：“双方连续发生性行为时间跨度
长，自发生性行为以来吴小姐一直没有报案。性
行为大都发生在白天，且在工作时间，吴小姐具备

自救和他救的时空条件，但其没有实施自救和他
救行为。”材料中还称：“在第一次发生性关系后，
吴小姐想到的不是去报案，而是要求张某给她买
避孕药。”

被吴小姐控告的张某，今年 54岁，是浙江某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9日下午，记者来
到位于温州滨海园区的这个公司。见记者到来，
一个保安将门关了起来，他说：“公司领导都出差
了，不要来采访。”之后，记者又多次拨打张某的手
机，但一直无人接听。 据《都市快报》

“在家下载黄片被罚三千”追踪

公安局登门道歉
并将赔偿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县男子杨化军（化
名）在家下载、观看黄片被罚3000元，引发
热议。记者获悉，在撤销对杨化军的处罚
并退还3000元罚款后，南溪县公安局一位
副局长还登门致歉。

杨化军将获赔偿
3月 29日，南溪县公安局政治处邓主

任对记者表示，对杨化军确实已经撤销处
罚，并退还了3000元罚款。

南溪县公安局网监大队大队长刘应南
说，当初对杨化军处以警告及罚款 3000
元，是依据 1997年由公安部发布实施的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
办法》，但杨化军在家下载并观看淫秽物
品，“虽然违反了该《办法》，但尚无证据证
明其向外传播，杨也没有以之作为牟利的
工具”，因此，宜宾市公安局复查该案，“对
杨化军的处罚适用法律不当，因此对杨化
军作出了撤销原处罚的决定。”

记者在南溪了解到，该县公安局一位
副局长也已登门向杨化军道歉。

杨化军没有上班
此前杨化军曾在网上发帖对事件提出

质疑，并表示自己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
响。其好友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杨“整
个人都崩溃了”。29日是周一，记者了解
到杨化军没有到单位上班。杨化军的QQ
和手机对记者的回应都称不是本人。

据《南方都市报》

当事人吴小姐

当秘书被非礼是潜规则？
温州26岁女职员发帖自曝：长期遭遇老板性侵犯

警方不立案，理由是：事情发生在白天，当事人能自救
两年时间里公司董事长对女员工性侵犯30次？3月28日，在温州打工的女子吴小姐在网上发布

帖子称，被老板长期蹂躏，报案后警方不予立案，无处申诉。3月29日，记者采访了吴小姐及其男友以
及吴小姐所在的公司。吴小姐称，自己两年后才报案是另有隐情；而警方称，不予立案有两大理由。

记者了解到，发帖的女子姓吴，1985年出生，
2007年大学毕业，2008年 3月和男朋友一起到温
州找工作。不久，两人进入浙江某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工作。“男朋友是在车间里做普工，刚开始
由于公司筹备，我就做些打扫卫生的工作，后来让
我当文秘。”在这之后不久，让吴小姐意想不到的
是，“2008年9月的一天下午，董事长趁着没人，把

我从办公室拖拉进男厕所，发生了性关系。之后，
2008年底至2009年初，每一两个星期都会发生一
次，基本上都是趁周末，人少的时候，发生的地点
基本在办公室、走廊或者厕所。”吴小姐说，刚开始
她还在电脑里记录了每次发生性关系的日期。

“2008年至2009年初一共记录了20次，之后有10
来次。”她说。

吴小姐的帖子发布以后，许多网友提出疑问，
为何两年之久未报案？吴小姐的说法是：找工作
不容易，她非常满足现在的工作，“公司里办公环
境不错，大家对我也很好，公司的总经理对我期望
很高。”吴小姐说，所以一直隐忍着，希望哪一天业
务成熟了和男朋友一起寻找更好的地方。

吴小姐有一个法学硕士的叔叔，3月25日，吴
小姐上网时看到叔叔在QQ上。“将这些情况都告
诉给我叔叔，叔叔想了想之后，叫我拿起法律武器

来保护自己。”于是，吴小姐拨打了110，龙湾区的
滨海派出所接警后，介入调查。

网帖发布后，网友说，一些照片上，吴小姐看
上去还面带微笑，不像是被强迫，是不是她和董事
长之间发生关系是自愿的？吴小姐则说，当时为
了要拍下照片作为证据，同时又不能让董事长知
道，所以表情有些不自然。她还说，考虑到保护自
己的原因，用手机进行了保存，作为证据来为自己
申诉，“这些照片都是趁董事长不注意时拍下的。”

【女员工讲述】两年被董事长性侵犯30次

【网友关注】为何两年之久未报案？

【警方说法】控告张某强奸不予立案


